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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加快推进幸福美丽新村建设的建议

王东明书记在川东北片区新农村建设座谈会上发表重要讲话以

来，建设幸福美丽新村作为我省新农村建设的升级版，得到了广大群

众的热烈响应，各地纷纷以极大热情启动试点工作。根据王东明书记

讲话精神，我们组织有关专家深入不同类区的农村调研，提出了加快

推进幸福美丽新村建设的五条建议，供党委政府决策参考。

一、制定幸福美丽新村建设标准

新村建设规划，必须高标准，充分体现“全域、全程、全面小康”

要求；必须强调统筹，统筹规划民居建设、产业发展、基础设施、公

共服务配套。我们在调研中发现，尽管各地对建设幸福美丽新村有很

高的热情，但同时对幸福美丽新村建设标准也存在不同的认识。因此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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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必要制定幸福美丽新村的建设标准，而且应当少而精。根据“业兴、

家富、人和、村美”的基本要求，我们建议以主导产业产值占农业总

产值的比重达到 80%以上、农民人均纯收入 12000 元以上的农户占全村

总户数的 70%以上、贫困发生率为 0、农村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 40%以

下、生活垃圾和污水处理利用率达到 95%以上、新民居建设比重 95%以

上等主要指标，设定幸福美丽新村建设的定量标准。同时，针对平原、

丘陵、山区和民族地区各地的具体情况，因地制宜，不搞“一刀切”，

结合实际建设各具特色的幸福美丽新村。

二、编制幸福美丽新村建设路线图

规划水平决定建设水平。应当按照“全域、全程、全面小康”和

城乡一体化发展的要求，对全省幸福美丽新村建设编制路线图和时间

表。到 2015 年，全省要建成 3000 个幸福美丽新村；2017 年，要建成

6000 个幸福美丽新村；2020 年，要在实现全面小康的同时，建成 10000

个以上幸福美丽新村。同时，各县要根据全省统一部署和县域经济发

展水平，高起点、高标准编制幸福美丽新村建设规划，制定相应的路

线图和时间表。要以中心村建设为重点，完善村庄布局规划；以分类

推进为原则，修编村庄建设规划；以衔接配套为要求，修编完善其他

相关规划。应当坚持政府主导，群专结合，尊重民意。要高度重视规

划实施，规划一经出台，就必须严格照图施工，一张图纸到底。可以

分步实施，不能降格以求。

三、以经营新村理念推进产业发展

应当树立“经营新村”的观念，用高水平的新村建设夯实新村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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营的基础，用高效益的新村经营实现新村建设和发展的可持续性。以

新村建设为载体，加快发展高效生态农业。根据各地的自然生态条件、

产业发展基础和市场需求，科学制定优势农产品区域规划，全面优化

农业区域结构、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，建设专业化、规模化、标准化、

集约化现代农业产业基地，形成优势突出、特色鲜明的农产品产业集

群，推动特色产业区域化、集聚化、品牌化发展。在稳定粮食和重要

农产品生产的基础上，按照区域整体规划，加快发展蔬菜、水果、茶

叶、畜禽、林果等特色优势主导产业，大力培育具有区域特色、聚合

发展的休闲农业、生态农业、观光农业，加快发展农村信息服务、养

老服务、保健服务、商贸流通等服务业，形成“一村一品”、农旅结合、

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的良好局面，为幸福美丽新村建设奠定坚实的产

业基础。

四、在幸福美丽新村建设中推进各项改革

一是加快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。建议成立新型经营主体发展基

金，结合新型农民培育，定向扶持专业大户、家庭农场。对专业大户、

家庭农场实行差异化扶持政策，重点扶持和培育青壮年专业大户和家

庭农场主。加强面向农业和农村的职业技术教育，围绕专业大户和家

庭农场主培育职业农民队伍，为幸福美丽新村建设提供优质人力资本。

引导农民以承包经营权入股建立合作制企业。二是探索将增加农民财

产权利与新村建设的协同推进。试点探索农民住房财产权抵押、担保、

转让的方式和路径，探索农民增加财产性收入渠道，探索以农民集体

财产权利增加新村建设资金来源的渠道。三是健全基本公共服务的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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府、市场、村级自治组织分类供给机制。深入研究可以市场化提供的

公共服务类型，鼓励社会资本投向新农村建设，对企业和社会组织在

农村兴办各类事业及提供公共服务进行扶持。

五、统筹整合，形成部门合力共同推进

目前，省市县都成立了新农村建设成片推进工作领导小组，涉及

农工委、财政、住建、农业、林业、畜牧、国土、交通、水利等众多

部门。省推进领导小组目前包括了 20个部门和单位。应当进一步明确

各成员单位责任分工，各司其职，各尽其责，加强整合，强化考核。

统一制定出台关于幸福美丽新村建设的政策措施，对基础设施、新型

村庄、产业发展、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等方面综合配套。围绕幸福美

丽新村建设规划，安排专项资金，整合涉农资金，加大扶持力度，统

筹整合形成部门合力共同推进幸福美丽新村建设。

（四川省农业科学院农业信息与农村经济研究所

四川省农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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